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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 月   日

委托方(以下简称“甲方”)：上海中高后勤服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
受托方(以下简称“乙方”)：昆明东富电梯有限公司
[bookmark: _GoBack]甲、乙双方于 2024年2月1日签订电梯保养合同（合同编号为 DFWB20240201，以下称“主合同”）。现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订立以下补充协议，以兹遵守。
第一条 合同补充原因：
因我公司与“昆明学院”维护保养合同签订至2025年2月28日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，对维护保养日期及相应费用进行补充。
第二条 合同补充内容：
维护保养日期由原合同2025年1月31日到期延至2025年2月28日，延期1个月。增加1个月维保费用及维保期间年检费用。
具体费用见下表：
	电梯所在位置
	电梯
品牌
	规格
型号
	层/站/门
	台数
	金额（含税）

	
	
	
	
	
	基本保养费（元/台/月）
	基本保养费
（元/台/年）
	年检费（元/年）
	限速器校验费
（元/年）
	单台小计

	合计
（元/2025年2月1日-28日）

	
	蒂尔森
	
	/ /
	6
	233
	2800
	525
	/
	758
	4548

	
	富士精工
	
	/ /
	4
	233
	2800
	525
	/
	758
	3032

	合计：7580元  大写：柒千伍佰捌拾元 
包含一个月基本维护保养费及2025年2月电梯年检费用


    第三条 结算方式：合同签订后支付本补充协议金额的100%，即人民币7580元。乙方开具发票给甲方。
第四条 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除本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外，本协议未涉及部分按主合同执行。本协议与主合同不一致之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
第五条 本协议中的所有术语，除非另有说明，否则其定义与主合同中的定义相同。
第六条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 贰 份，甲方执 肆 份，乙方执 贰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 方：             (盖章)              乙 方：昆明东富电梯有限公司 (盖章)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(签字)：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(签字)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